
 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

 

敬啟者：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監護人姓名)，茲同意接受 

                    (學生姓名)之父母委託擔任監護人，並承諾對 

                   (學生姓名)在台期間之食、宿、健康、教育及

任何必要之法律行為負責，以確保                  (學生姓名)

之生活福祉與安全。 

＊備考：在臺監護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以擔任乙位外國學生之監

護人為限。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監護人地址、身分證字號及電話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監護人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日期） 

 

 

法院印章 


